
泉 州 市 民 政 局
泉民函〔2026〕6 1号

答复类型：A 类

关于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

第 1 0 1 6号建议的答复

李玉花等4位代表：

《关于支持居住小区养老服务的建议》 （第 1016号 ）收悉。 

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人口老龄化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，呈基数大、 

增速快、高龄化特点。截至2025年末，全市户籍人口 773. 4 9万 

人。60周岁及以上142.76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8.45%; 65周 

岁及以上96. 4 9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2.47%; 80周岁及以上 

17.28万人，占户籍人口比例2. 23%。预计到2030年全市人口将 

达 200多万人。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关 

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，抓重点、补短板，优化居住 

小区养老服务设施，着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。



一、主要做法和成效

(一） 完善惠老政策制度。近年来，我市制定了一系列涉及 

银发经济、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度，印发《泉州市贯彻〈国家积极 

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〉的若干措施》、《泉州市民政局泉 

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泉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快银发 

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、 《泉州市养老领域惠民生补短板 

专项行动方案(2021—2025年 ）》等政策文件，努力破解养老服 

务设施不足、养老服务质量不高、养老服务投入不大、人才队伍 

短缺等短板，经过这几年的推动，全市养老服务短板逐渐补齐， 

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两级共投入养老经费14. 65亿元，迈入高质量 

发展轨道。

(二） 优化养老服务供给。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 

施 2864所。其中，社会福利中心养老院13所，乡镇（村级）敬 

老院 124所，街道和重点乡镇养老服务照料中心94所，社区养 

老服务设施469所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2103所，其他各类民办 

养老机构23所，医养结合养老机构38所，基本实现一县一社会 

福利中心、 一 乡镇一敬老院，城乡、社 区 （村 ）养老服务站、街 

道和重点乡镇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全覆盖，并与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 

养老服务项目相结合，实现养老服务与社区建设的资源整合、业 

态融合、功能聚合，推进居家、社区、机构相融合的“全龄化” 

社区养老模式。

( 三 ） 全省首创开展“社区+物业+养老服务”试点建设。2021

年开始，我市出台《泉州市养老领域惠民生补短板专项行动方案



(2021—2025年 ）》，提出建设“社区+物业+养老服务”试点，至 

2025年底，已完成永春县富临国际小区等11个 “社区+物业+养老 

服务”试点建设，引导物业服务企业依托自身管理优势，整合安 

保、家政、餐饮等服务资源，组建专职养老服务队伍，为小区独 

居、空巢老人提供日常巡访、生活照料、餐饮配送、文化娱乐等 

精准化服务。进一步提升了居住小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水平。在 

试点基础上 ， 2025年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联合出台《2025 

年 “社区+物业+养老服务”工作实施方案》 （泉民养老〔 2025〕 

13号），将永春县桃城镇桃东社区等5个社区纳入试点，每个项目 

补助30万元，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，规范任务要求，有效解决配 

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理难题和居家社区养老“最后一公里”难 

题，起到了很好的创新示范效果。

( 四 ）严斤建小区关口，规范养老配套配建移交。市住建 

局依据职能，严格落实新建住宅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，筑 

牢养老服务硬件基础。制 定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新建住宅小区 

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建设和移交管理的通知》，明确养老服务配 

套用房须与住宅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、同步报批建设、同步施 

工建设、同步竣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，确保配套标准不降低、 

建设时序不滞后。执行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“先移交、后备案” 

管理机制，开发企业须在配套用房通过规划、消防等专项验收后 

15个工作曰内，主动对接接收单位办理移交手续，接收单位按期 

完成核验接收；对未按要求完成移交的项目，不予出具工程监督 

报告、不予办理竣工备案，以刚性约束保障养老配套用房足额落



地、顺利移交。

( 五 ）深化老旧小区改造，补齐适老服务设施短板。指导各 

县 （市、区）住建主管部门在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的同时，合 

理配置养老等公益性配套设施。在《泉州市老旧小区和老旧街（片、 

社 ）区改造行动方案》中，明确将完善无障碍和适老性设施，修 

缮、新增老年活动、健身器材等场所、设施，规整小区绿化以及 

加装电梯等纳入完善类改造范围；鼓励市、县两级财政集中统筹 

使用综治平安、精神文明、美丽社区等建设补助资金，优先安排、 

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社区综合服务站、医养结合机构、居家 

养老服务站或长者食堂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。2025年，全市 

累计开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99个，惠及居民2. 4 万户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(一） 建设全方位养老事业发展体系。制定出台养老服务发

展规划和政策措施，进一步完善多部门相互配合的协调工作机制， 

满足多层次、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。根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养 

老服务需求变化，科学编制供地计划，保障养老服务设施和银发 

经济产业用地需求。落实新建住宅小区与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同步 

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要求，将养老服务设施纳 

入项目配套，严格规划审批管理，确保新建住宅小区按标准配建 

并按协议及时移交。推动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所有权 

创新登记，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引导城市养老服务机 

构运营农村养老服务设施，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。

(二） 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品质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



服务，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，鼓励养老机构、家政企业、物业服 

务企业、互联网平台企业等上门提供老年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助 

行、助医、助急、护理服务等多样化服务，更好满足居家照护服 

务需求，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可及、价格合理的普惠养老服务。鼓 

励物业企业利用自身优势，实现养老服务与社区建设的资源整合、 

业态融合、功能聚合。发 展 “社区+物业+养老服务”，推 进 “社 

区+物业+养老服务”项目，并给予一定资金项目补贴。推动有条 

件的小区物业公司，利用养老服务配套设施，建设养老服务站点， 

提供家门口的“一站式”养老服务。推动村（社区）两委把服务 

老年人作为重要职责，掌握辖区内老年人情况和服务需求，协助 

开展助老服务。

(三）织 密 “一刻钟”养老服务设施网络。加快发展社区嵌

入式养老服务设施，按建设面积分别给予资金改造补贴。支持有 

条件的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，发挥辐射带 

动作用，为周边村（社区）提供短期托养、日间照料、康复护理、 

技能培训、家庭养老指导等综合性功能，按建设面积和等级给予 

资金补贴。优化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（农村幸福院）、长者食堂 

(助餐点）等设施布局，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，对运营规范、 

设施齐全、群众反映良好的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（农村幸福院）、 

长者食堂，给予建设补贴和适当的运营补贴。持续构建“一刻钟” 

养老服务圈，为老年人“原居安养”提供便利。推动市、县 （市、 

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 （社区）、家庭五个层级同步组网、同 

步运营，织 密 “网格化”养老服务设施网络。



(四）加强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。根据国家和省基本养

老服务清单，动态调整我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。市、县二级财政 

每年安排专项资金，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计划生育 

特殊家庭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点优抚对象和留守、空巢、孤寡等特 

殊困难中的老年人以及80周岁及以上未领取机关企事业单位退 

休金的老年人，购买居家上门服务。实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每 

人每月300元护理补贴制度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推动县、乡、 

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，组织物业小区、志愿队伍等开展老年 

人探访关爱活动。

领导署名：李玉霜 

联 系 人 ：黄登峰 

联系电话：22500613

(此件主动公开)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；市政府督查室；永春县人大常委会。


